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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推进长江流域城市群建设，对于加快长江经

济带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其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评价，采用四象限分析方法探究城市

群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将城市群划分为三大类别。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属于成熟期 – 环境超

载型，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高速发展期 – 环境超载型，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属于培育期 – 环境不超载型。进一步从生态

空间管控、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城市群绿色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建议，以期强化

环境承载能力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前置性、基础性、引导性作用，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关键词：环境承载力；城市群发展；耦合协调；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 vital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and a focu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sing the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evaluate their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ies and explor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using a four-quadrant analysis method. We categorize th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to three ty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longs to 
a mature–environmental overload typ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engdu–Chongqing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elong to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overload type,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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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zhou and central Yunnan belong to the cultivation–environmental non-overload type.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space control, optimization of land spatial pattern, gree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ese aim to strengthen the guid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一、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正以

全新的理念，成为中国经济继续较快发展的重要抓

手 [1]。而长江经济带作为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中重

要的一环，既占有推动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

国土资源开发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平衡生

态环境保护与提高国土空间开发效率的挑战 [2]。
21 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

推进，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呈现快速扩张趋势，不

仅蚕食和破坏了大量的生态空间和优质农业空间，

同时导致区域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承载力，环境

风险加剧，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受到严

重威胁 [3]。因此，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

路子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长江

经济带经济环境协同发展需要以城市群为主体，辐

射带动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

展。科学认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逐渐成为中央和

地方政府确定区域战略和政策、研制发展和布局规

划的基础性工作 [4]。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

背景下，探索研究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长江经济带

城市群发展战略，对于优化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推动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区域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研究刚刚起步，部分学者逐步尝试探索以资源

环境承载力为抓手合理引导城市人口规模与产业布

局 [5~9]，依据承载力区域空间异质性，提出城市

发展的空间管控与准入措施。但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还比较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大气、水、生

态、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单因素承载力评价，而

承载力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未得到充分和

系统的考虑；另外，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结

果的城市管控从理论技术方法向落地应用手段的

转化路径尚在探索过程中，导致难以对经济社会

发展形成刚性约束。

本研究将在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导向，从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长江三角洲、

长江中游、成渝、滇中和黔中五大长江经济带沿线城

市群的空间布局，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环境承载能力

进行评价，并采用四象限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群发展与

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基于环境承载力以

及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求，提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

展的战略建议。为加快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

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概况

（一）经济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人口和经济集聚的核心区

域，以 20% 的国土面积，承载超过 40% 的人口和

经济总量。在全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19+2”
城市群格局中，有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成渝、

滇中、黔中五大城市群分布于此，合计占全国城市

群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 40.8%，常住人口

的 38.4%；占长江经济带土地面积的 51%，GDP 总

量的 84% 和常住人口的 73%。长江经济带 80% 以

上的地级市常住人口均超过 200 万，尤其以长江三

角洲、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常住人口分布较多，

而黔中、滇中城市群的人口规模较小。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均远高于其他城市群，长江中

游、成渝城市群次之，滇中、黔中城市群经济发展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经济人口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长江经济带各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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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体化发展水平

从城市群内部的人口联系、经济联系和交通联

系等方面对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人口

联系强度为腾讯人口迁徙热度，经济联系强度为全

行业企业资本互投总额，交通联系强度为城市间铁

路客运列车班次，数据分别来源于腾讯迁徙大数据、

龙信工商企业等级大数据、携程网铁路班次数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一体化发展水平差异较为

明显，东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要

素往来频繁，而西部城市群内部缺乏联系，区域协

同的壁垒和障碍较深。就城市群内部人口联系而

言，长江三角洲、成渝城市群城市内部人口流动频

繁，人口联系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群。长江中游人

口流动次之，滇中、黔中城市群人口流动最低。就

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而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

联系频繁，联系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群，内部的经

济联系规模大、强度高。长江中游、成渝、黔中城

市群联系强度次之，滇中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最低。

就城市群内部城市间交通联系而言，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交通联系最强，形成 
“网格状”联系的空间格局，成渝、黔中、滇中城

市群城市间交通联系相对较弱。

（三）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本文主要采用了 40 年（1978—2017年）不透

水面变化数据、2010 年 GlobalLand30 地表覆盖解

译数据、2015 年 GlobalLand30 地表覆盖解译数据

和 2017 年 GlobalLand30 地表覆盖解译数据分析长

江经济带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化趋势。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建设用

地增长主要集中在下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增长幅度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次之，成渝、滇中、

黔中城市群增长幅度较小。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长，新增建设用地分布较

广，已从大都市周边向都市连绵区扩散，主要集中在

城市间的联系通道上，上海市周围的城市密集地区已

基本转化为建设用地。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9 年以来

建设用地增长迅速，2012 年起在较高水平波动，新

增建设用地集中于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区域中心

城市周围。成渝城市群两大核心城市仍处于各自发

展都市圈的阶段，新增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成都和

重庆，其他地区建设用地较少。黔中城市群建设用

地增长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09—2011 年间迅速上

升，此后在高值波动，城市群内建设用地分布较散，

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面积较小，常呈现狭长的形态。

滇中城市群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昆明，环滇池

地区新增建设用地较多，并沿交通走廊向玉溪和曲

靖发展。

三、环境承载力评价

环境承载力评价主要表征区域环境系统对社会

经济活动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的承受与自净能力，采

用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作为评价指标，通过主要大

气和水污染物的年均浓度监测值与国家现行的该污

染物质量标准的对比反映 [10]。采用极值法进行环

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最终将评价结果分为不超载、

临界超载、超载三种类型。评价数据来自 2016 年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大气与水

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一）大气环境承载力

通过计算大气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衡量大

气环境承载力状况。评价指标包括细颗粒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

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

等六项。不同地区各项大气污染物超标指数的计

算公式如下：

 R 气 ij = Cij / Si – 1 （1）

 R 气 j = max(R 气 ij)i   （2）

式（1）、（2）中，Cij 为 j 地区 i 项大气污染物的年

均监测浓度，Si 为该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限值，R 气 ij 为 j 地区 i 项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

i=1, 2, ∙∙∙, 6，分别对应上述各项污染指标。R气 j 为 j
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其值为各项污

染物浓度超标指数的最大值。当 R 气 j ＞ 0、–0.2< 
R气 j ≤ 0 和 R 气 j ≤ –0.2 时，分别表明大气环境处

于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状态。

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 1069 个区县中有

761 个区县大气环境都为超载状态，有 136 个区县

临界超载，172 个区县不超载，占比分别为 71.2%、

12.7%、16.1%。大气环境综合超载最严重的几个区

县是江苏省徐州市的新沂市，四川省自贡市的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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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荣县、富顺县，

湖北省潜江市、天门市，超标指数大于 1 ；其余综

合超载较为严重的区县也多分布在江苏省、四川省

东部、湖北省等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

里拉市、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大气环境综

合承载形势较好，超标指数在 –50% 左右。其余不

超载的区县大部分位于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山

区，安徽省黄山市大部分区县不超载。

( 二）水环境承载力
通过计算水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衡量水环境

承载力状况。评价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Cr）、

氨氮（NH3-N）、总氮（TN）、总磷（TP）、高锰

酸盐指数（CODMn）和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等六项。不同地区各项水污染物超标指数的计算

公式如下 [11]：

 R 水 ijk = Cijk / Sik –1 （3）

 R 水 ij =
Nj

k = 1
∑ Rijk / Nj, i = 1, 2, …, 6 （4）

式（3）、（4）中，Cijk 为 j 地区 k 断面 i 项水污染物

的年均监测浓度，Sik 为 k 断面 i 项水污染物的水功

能区水质目标值，R 水 ijk 为区域 j 第 k 个断面第 i 项
水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R 水 ij 为区域 j 第 i 项水污

染物浓度超标指数；i=1, 2, ∙∙∙, 6，分别对应上述各

项污染指标；k 为控制断面，k =1, 2, ∙∙∙, Nj，Nj 为 j
地区的控制断面数量。不同地区水污染物浓度超标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R 水 jk = max(Rijk)i   （5）

 R 水 j =
Nj

k = 1
∑ Rjk / Njk  （6）

式（5）、（6）中，R 水 jk 为 j 地区 k 断面的水污染物

浓度超标指数，R 水 j 为 j 地区的水污染物浓度超标

指数。

当R水 j ≤ –0.3时，表明水环境处于不超载状态；

当 –0.3<R水 j≤ 0时，表明水环境处于临界超载状态；

当 R 水 j >0 时，表明水环境处于超载状态。

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水环境处于临界超

载状态。其中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水环境处

于超载状态，其超标指数分别为 0.23、0.06 和 0.10，
其他省市的水环境处于不超载或临界超载状态，水

环境承载形势相对较好。从 126 个地市 / 地州情况

来看，水环境呈超载状态的地市有 44 个，占比为

35.0%，呈临界超载状态的地市 / 地州有 41 个，占

比为 32.5%，呈不超载状态的地市 / 地州有 41 个，

占比为 32.5%。从参与评价的 892 个区县来看，水

环境呈超载状态的区县有 210 个，占比为 23.5%，

呈临界超载状态的区县有 273 个，占比为 30.6%，

呈不超载状态的区县有 409 个，占比为 45.9%。

（三）环境综合承载力

采用极大值法对污染物浓度的综合超标指数进

行计算，公式如下：

 Rj = max(R气 j, R 水 j)  （7）

式（7）中，Rj 为 j 地区的污染物浓度综合超标指数。

当大气、水环境要素任意一项超载时，认为综

合评价结果为超载；两项要素中有一项临界超载，

另一项为不超载或临界超载时，认为综合评价结果

为临界超载；仅当两项要素均不超载时，认为综合

评价结果为不超载。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16 年长江经济带环境

承载力整体上处于超载状态，其环境综合超标指数

约为 0.28。在参与评价的 1069 个区县中，799 个

区县超载，153 个区县临界超载，117 个区县不超

载，占比分别约为 74.7%、14.3%、11.0%。环境综

合超载最为严重的区县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湖

北、上海及重庆等省（市），超标指数均在 1 以上。

环境综合超载较为严重的区县主要分布在安徽、湖

北、四川、江苏、重庆等省市，超标指数介于 0.5~1。
不超载区县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两省，以及湖北、

湖南、四川、浙江等下辖的少部分地市。 

四、城市群发展与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评价

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载力两个维度，采用

四象限分析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发展水平与

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维度选

用 2016 年各地级市人均 GDP 指标进行评价，以长

江经济带整体人均 GDP 为界，城市人均 GDP 高于

长江经济带人均 GDP 则为高经济质量，人均 GDP
低于长江经济带人均 GDP 则为低经济质量。环境

承载力以前文中的环境综合超标指数等于零为界，

环境综合超标指数为负则为环境超载，环境综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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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指数为正则为环境不超载。由经济发展水平、环

境承载力两个维度构成四个象限，将长江经济带城

市划分为低经济质量 – 环境不超载、高经济质量 –
环境超载、 高经济质量 – 环境不超载、低经济质量 –
环境超载 4 个类型，在此基础上叠加重点生态功能

区，形成 5 个类别。

各类城市的特征及分布情况如下：①高经济质

量 – 环境超载的城市以上海、杭州、武汉、长沙、

重庆、成都等城市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

下游地区和中上游城市群核心区。这类城市的快速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破坏，以较高的

资源消耗和较大的环境污染为代价。②低经济质

量 – 环境超载的城市以黄冈、九江、益阳、遵义等

城市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和都

市圈外围地区。这类城市大多有较强城镇化发展动

力和潜力，但目前开发方式较为粗放，对生态空间

和乡村地区的蚕食现象较为严重，带来较大的生态

环境保护压力。③低经济质量 – 环境不超载的城市

以毕节、楚雄、丽江等城市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长

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这类城市生态环境条件较好，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④高经济质

量 – 环境不超载的城市为玉溪市和攀枝花市，均分

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为资源型城市。这类城市的

发展对资源高度依赖，对环境有一定破坏性，但自

然本底条件优越，尚未出现环境超载的问题。⑤以

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

上游地区，以张家界市、黔南州、凉山州等地区为

代表，此外重庆、丽江、大理等城市有部分区县也

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基于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耦合

分析结果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进行分类。通过采用

GDP、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口联系强度、中心城市 2 h 交通圈覆盖率等指标，

对城市群整体经济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内部联系

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将城市群分为成熟期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速发展期城市群（长江中

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培育期城市群（滇中城

市群、黔中城市群）。根据城市群内各城市生态环

境承载力评价结果，若 50% 以上的城市环境超载，

则认为城市群存在环境超载的问题，若 50% 以上

的城市环境不超载，则认为城市群环境不超载。将

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评

价结果进行耦合，可以进一步将城市群划分为三类：

培育期 – 环境不超载型、高速发展期 – 环境超载型、

成熟期 – 环境超载型。

（一）培育期 –– 环境不超载城市群

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为培育期 – 环境不超

载城市群，城市群整体生态环境压力较小，仅中心

城市及发展走廊存在环境超载问题。

培育期 – 环境不超载城市群未来应以保护生态

环境为主要任务，生态条件脆弱的地区坚决限制大

规模城镇化开发；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地势较平

坦的地区，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和确保地质安全、生

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适度开发。以打造我国西

部地区具有一定带动能力的新型增长极为目标，建

设生态宜居型城市群。近期以重点发展壮大中心城

市，培育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为工作重

心，进而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带动周边

城市共同发展，实现与中心城市的交通设施互联互

通与产业分工协作。

（二）高速发展期 –– 环境超载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为高速发展期 –
环境超载城市群，城市群整体存在生态环境超载的

问题，中心城市及都市圈范围内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外围地区发展质量较低。

高速发展期 – 环境超载城市群未来应调整经济

结构，积极发展对生态环境干扰较小的新兴产业，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强都市圈内一体化发展及都

市圈对外围地区的带动作用。

其中，成渝城市群中心城市发展较好，其他地

区经济质量较低，应以建设西部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和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为目标，兼顾生态环境保

护，强化成都和重庆双中心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

带动能力，加强两地城市之间的协作交流和功能互

补，同时培育次级节点城市和发展轴带，并注重提

升区域内部的交通、生态、服务等一体化发展水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已形成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

等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联系密切的都市圈，都市圈

以外地区经济质量较低，区域内湖泊众多，承担着

洪水调蓄的重要生态功能。未来应重点保护洞庭湖、

鄱阳湖等湖泊的生态环境，建设引领中部崛起的核

心增长极和综合交通枢纽，加强武汉、长沙、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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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心城市之间的协作交流和功能互补，分别培育

壮大都市圈，形成更高能级的区域极核。

（三）成熟期 –– 环境超载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成熟期 – 环境超载型城市

群，综合发展实力和一体化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同时具备江海交汇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平原地区和

较高的生态承载能力为其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近年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及较为粗放的资源环

境利用模式也使其面临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全部城市均存在环境超载的情况，大

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高，仅滁州、安庆、池州、

宣城等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较低。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未来发展应以提高发展质

量、减轻环境压力为总体目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应基于生态环境承载力划定城市发展底线，坚持效

率优先，强化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以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充分发挥上海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辐射扩散作用，进一步强化与周

边区域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成为带动长江经济带崛

起的龙头；注重土地等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促进

多功能混合布局和土地混合利用。西部经济发展质

量较低的地区应积极承接其他城市外溢产业，以不

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发展经济。

五、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中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发育程度最高，但也面临着较大的环境超载问题；

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同样面

临一定程度的环境超载问题；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尚

处于城市群的培育阶段，生态环境本底和保护较好。

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发展格局，践行绿色生态

发展理念，改善提升人居环境。

（一）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管控格局，分类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空间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区域执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红线内原则上应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

活动，保持环境质量的自然本底状况，恢复和维护

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保持生态环境

质量、生物多样性状况和珍稀物种的自然繁衍，保

障未来可持续生存发展空间。对于不在生态保护红

线内的其他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如水源涵养功能

区、水土保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功能区和石漠化

防治功能区等，按照限制开发区要求进行管控，在

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加大生态环

境监管力度，保护和恢复区域生态功能 [12]。

（二）分类引导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梯次培育形

成“两圈三群”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建设长江三角洲和成渝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建

设上海、成都、重庆三大世界级城市，提升杭州、

南京、苏州等次级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强化

区域发展轴带建设，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要

素双向流动，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建设长江中游

国家级城市群，近期以壮大武汉、长沙、南昌三大

都市圈为重点，远期建设区域发展走廊，沿线培育

布局新兴功能增长极，强化区域间要素流动。在西

部地区建设昆明和贵阳两大都市圈，提升昆明和贵

阳的辐射带动能力，构建同城化交通系统，培育形

成都市圈，外围地区则以提供生态服务价值和农产

品供给功能为主。

（三）加强区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推进共建共保共治

共筑大尺度城市群绿色生态空间，打造城市群

生态绿网体系。如长江三角洲依托太湖，长江中游

依托洞庭湖、鄱阳湖、长株潭绿心，滇中地区围绕

滇池，成渝城市群围绕龙泉山等建设生态绿心。协

同开展长江三峡、葛洲坝、二滩等水利设施建设，

建立上、中、下游饮用水水源地分级分区保护制度。

深入推进长江干支流水环境协同治理，强化大气污

染联防联治，协同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探索多形式

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环境资源权益交易市场化营商模式，建设碳交易和

绿色金融体系；强化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成果应用，

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

（四）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提升人居环境

构建“污水集中与分散处理、污水管网与处理

设施协调配套、污水处理出水标准差异化”的三位

一体模式。构建以资源回收及能源利用为目标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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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无害化处理处置模式。统筹供热方式，以大型集

中供热为主、分散供热为辅，实施多元化能源供应

模式。将前端垃圾有效分类收运与末端综合处理相

结合，推广静脉产业类生态园区建设。推动管线建

筑信息模型（BIM）管理平台构建和综合管廊建设。

推行电网智慧化运营管理模式，实现多种能源的优

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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